
藝設系碩士班轉系相關規定 

113 年 04 月 16 日 112 學年度第 7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.轉系(碩士班)依學校相關規定及期程辦理。 

2.提出申請之前，研究生須先與本系研究相關領域之教授進行面談，提供

學習研究計劃書、自傳（含轉系動機，2 頁以內）、成績單及其他有利審

查文件（例如作品集等）。待確認未來指導教授後，方可提出申請。 

3.必要時由該擬轉入組教師 3 人安排學生進行面談。 

4.所有申請案最後須經系務會議通過。 


